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（松江、长宁、新村路）校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采购项目
招标文件

项目名称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（松江、长宁、新村路）校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采购项目
招标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

2017年3月31日
招标文件
招标项目名称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（松江、长宁、新村路）校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采购项目
发标时间：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
一、投标邀请
招标方式：
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，本职能处室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（松江、长宁、新村路）校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。
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，标书一式二份，用单独的信封密封，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，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，以专人送达为宜。
1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投标地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（行政楼B111室）
2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投标截止时间：2017年4月10日12：00，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。
3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开标时间和地点：2017年4月下旬，采取公开开、评标，地点：校资产处。
4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开、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。
5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，请在2017年4月10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。
6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本招标方地址：上海市龙腾路333号    邮编：201620
7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联系人：高丹    电话：67791017
8.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无效投标。
1）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的；
2）未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的；
3）未附有公司营业三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的；
4）不符合国家、学校规定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。

附：     招标要求
1  检测范围
  本标书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、长宁校区、新村路校区防雷装置检测之用，投标方应针对招标方的相关要求，提供完整的投标文件。

本标书应视为项目的最低要求，如有遗漏投标方应予以补充，否则一旦中标将认为投标方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服务，本规范及内容书在内容或技术要求上如果存在错误（包括印刷错误），投标方可在投标书中提出，经双方确认后可对该错误内容或技术要求进行修正。

本招标文件仅适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、长宁校区、新村路校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服务项目的招标工作。
项目规模：松江校区检测点不少于1707个；长宁校区检测点不少于145个；新村路校区检测点不少于112个。投标方于现场检测结束后当场书面反馈检测意见，并于检查结束一个月内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。
2  项目总价

不高于9.3万元。投标方对测出的隐患经整改后的防雷效果，免费复测一次。
3  检测依据

《GB/T21431-2015：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》、《DB31/T389-2015：防雷装置安全检测技术规范》及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令第31号）等文件要求。

4  资质要求
（1）投标单位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2）投标人具有气象部门颁发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格证书，能完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防雷类别为二类、三类的建筑物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；
（3）投标人须具有省（直辖市）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；
（4）投标单位具有完整履行合同能力、没有商业违法及不良诚信记录的服务商（投标时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）；

（5）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，且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（6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代理商投标。
5  报价内容
（1）投标人应报出由其提供的全部产品及服务的单价和总价。
（2）总价以万元（人民币）为单位。
（3）投标价格应按下列要求报：
a报价中应包括相应的辅助设备、外围设备等的费用；

b.报价中应包括运输、调试、测试、技术服务、验收、税金等费用；

c.价格的合成、换算与计算根据应该清晰明确；

（4）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填写的价格在合同执行期间应保持不变，且不受劳动力等任何上升或下降影响而发生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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